扬州市阳光信访信息系统信访工作法治化升级项目
采购需求
一、项目背景
2022年5月1日，新的《信访工作条例》正式实施。从坚持法治思维、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的角度，对各机关、单位处理信访事项作出全面规范，既明确了统一要求，又兼顾了不同机关、单位的特殊性。2023年，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会同国家信访局等有关部门，制定了党委和政府信访部门依法依规处理信访事项“导引图”、依法依规信访“路线图”及说明，全面指导信访工作法治化。
二、建设内容
通过全面升级原有扬州阳光信访信息系统，落实中央信访工作法治化要求，实现信访工作在预防、受理、办理、监督追责及维护秩序等各个环节的法治化转型，构建集五大法治化要素于一体的扬州信访工作法治化，为信访工作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三、技术要求
3.1 预防法治化
3.1.1 新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模块
3.1.1.1 风险评估列表
将需要进行风险评估的重大事项录入系统，方便进行统一管理。
3.1.1.2 参评人员
重大风险评估时，将参加的重大风险评估的专家人员信息及时登记录入到系统中，便于后续调阅。
3.1.1.3 参评信息
专家结合行业经验及法律法规进行多方位综合性评估，评审结束后，将评审的相关意见以及信访报告信息及时登记录入到系统中。
3.1.1.4 评估结论
根据专家的评审意见，对当前风险事项做出结论性评估，包括风险等级、涉及人群、涉及地区、评估结论等。
3.1.1.5 工作预案
根据风险评估结论，制定相应的工作预案，包括责任人、责任单位、领导小组、工作预案、责任分工等。
3.1.2 升级领导包案履职模块
3.1.2.1 新增包案领导库
建立包案领导库，内容包括姓名，职务，联系方式。支持包案领导信息的新增、修改、删除与查询，方便对包案领导进行管理。
3.1.2.2 新增待化解案件入库
可以通过工作人员的主动登记，信访系统的推送和外部数据批量导入三种模式，对需要进行领导包案的案件入库。
3.1.2.3 新增化解管理
实现案件的交办、退回、落实包案领导功能。同时可上传约谈见面情况、协调会办情况、化解方案等材料。提供化解审批功能。
3.1.2.4 新增领导包案分析
系统自动汇总统计各领导的包案数量。
3.1.3 新建预警预测模块
3.1.3.1 越级访预警
系统根据信访人历史上访轨迹、非访轨迹、信访办理等数据进行综合分析预警，分析出潜在的越级访行为的信访人。
3.1.3.2 一人多投预警
根据信访人相似度模型算法，分析出存在一人多投的重点信访人，及时掌握人员信息。
3.1.3.3 一事多投预警
针对同一事项引发的信访事件，系统自动的进行判重预警，有效防止群体性事件产生。
3.1.4 新建法治化指数模块
根据信访法治化工作规范实施的全过程，选择影响信访态势的相关不稳定因子，搭建法治化指数模型。
3.2 受理法治化
3.2.1 新增依规登记甄别功能
按照信访工作法治化“路线图”，工作人员登记后，系统依据登记的信访诉求自动进行甄别，自动推荐给工作人员应当按转送交办还是按引导告知甄别处置。
3.2.2 新增依规告知引导功能
系统根据信访件诉求内容自动研判当前信访件，推荐工作人员应该出具不予受理告知（正在处理中）、不予受理告知（复查期限内未提出复查申请）、不予受理告知（复核期限内未提出复核申请）、出具不再受理告知（已有复核意见）、不再受理告知（涉法涉诉依法终结）中的哪一种告知类型。 
3.2.3 新增告知文书推荐功能
系统根据当前信访件所选择的办理方式，自动推荐出适合当前办理方式的告知书，帮助工作人员快速编制文书。
3.2.4 新增类别标签模块
工作人员在办理信访件时，按照要求对信访件进行事项类别标记，便于后续通过事项类别标签直接了解某一地区的信访问题总量。
3.2.5 优化办理单位推荐功能
优化推荐算法，确保推荐的办理单位更加精准。
3.2.6 升级智能接访模块
3.2.6.1 判重推荐
信访人在刷身份证后，系统自动以悬浮框的形式推荐出近一个月内该信访人所反映的所有事项中，最有可能重复反映的事项并说明推荐理由。
3.2.6.2 智能研判
工作人员在登记完信访人的证件号码后，系统自动以弹窗的形式显示该信访群众的信访画像，包含本人信访整体情况、历史轨迹、越级访记录、处理结果、复查复核记录等信息。
3.2.7 升级智能受信模块
3.2.7.1 升级智能录信
（1）字体放大缩小
工作人员可以根据需要，对识别的信件字体进行放大缩小。
3.2.8 升级智能网投模块
3.2.8.1 新增批量分发
工作人员可将待分拣的网上信访事项批量分发至处室各人，避免大量工作到一个人身上。
3.2.8.2 新增并案办理
实施针对一事多投的信访件并案处置，将其中一件设为主信访件，其他信访件的信访人作为主信访件的随访人，主信访件和随访人的信访件转交到基层责任单位按规范办理。
3.2.9 新增填报释义功能
在来信登记、来访登记、网上信访分拣等界面，系统通过文字和秒懂视频的方式，为每个字段设置了名词解释及填报注意事项，辅助工作人员进行信访件登记。
3.2.10 升级智能判重功能
判重条件增加了信访内容、登记时间范围、信访件类别筛选等选项，同时对判重的结果排序按照国家局法治化文件要求进行重新排序。
3.2.11 新增批量受理告知功能
针对同一信访事项，工作人员在受理时，可以进行批量出具受理告知。
3.3 办理法治化
3.3.1 新增依法自动推荐办理途径
针对申诉、求决类信访件，系统根据信访件诉求内容自动研判，推荐工作人员应该采用信访途径、涉法涉诉程序途径、仲裁程序途径、党内申诉程序途径、行政程序途径、依法履职程序途径中的哪一种途径进行办理。
3.3.2 新增调解和解模块
（1）调解和解信息录入
工作人员在信访事项受理之后，进入调解和解阶段。系统提供调解和解信息录入界面。
（2）调解和解信息共享
针对已经录入的调解和解信息，针对该信访事项处理的单位进行共享，方便各单位及时了解信访事项处置情况。
（3）调解和解信息交换
系统自动的将调解和解信息交换至国家信访局方便国家局的工作人员及时了解基础调解和解相关信息。
3.3.3 新增批量自办功能
工作人员可以就同一问题属地、一人频投、一事多投的同类信访事项选择批量自办。
3.3.4 新增待办信件提醒功能
工作人员登录系统后，系统以弹窗的形式告知工作人员今日还有多少待办事项需要办理。
3.3.5 新增快速预览功能
让工作人员不用进入详情页，在列表上就可以快速的查阅信访件相关信息。
3.4 监督追责法治化
3.4.1 新增三项建议模块
3.4.1.1 三项建议新增
信访部门工作人员在办件过程中，可以针对当前信访件提出改进工作建议、完善政策建议、追究责任建议，并明确去向机构。
3.4.1.2 三项建议采纳
信访部门工作人员提出的建议由相关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予以采纳。
3.4.1.3 三项建议待办
被建议机构登录系统后，可以通过待办列表查看需要反馈的建议信息，并进行在线反馈。
3.4.1.4 三项建议待审批
被建议机构在线反馈后，需要经信访部门在线进行审批，审批通过后，则改建议办结，否则需要被建议机构重新进行反馈。
3.4.1.5 三项建议经办
所有经过当前登录机构办理的建议都显示在该列表下。
3.4.2 新增责任追究模块
对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侵害公民法人合法权益的公职人员实施责任追究，相关单位可以将责任追究信息登记录入到系统中备查。
3.4.3 升级督查督办模块
增加督办原因选项，同时增加电话督办、发函督办、会商督办、实地督办等督办方式。
3.4.4 新增联席会议模块
3.4.4.1 疑难复杂事项管理
（1）疑难复杂事项备选库
系统根据设定的推送规则，将可能存在疑难事项推送至备选库中。工作人员进行在线审核，审核通过才能进入疑难复杂事项库中。
（2）疑难复杂事项列表
所有审核通过的疑难复杂事项都显示在该列表下。
3.4.4.2 重大事项管理
（1）事件上报
工作人员在工作过程中，如发现存在重大事项需要联系会议参与处理的，可以通过系统将事件相关信息通过系统进行上报。
（2）待审核列表
所有上报的重大事项需要由联席办进行审核，所有上报的待审核的事件都显示在该列表下。
（3）重大事项列表
所有审核通过的重大事项都显示在该列表下。
3.4.4.3 联席会议管理
（1）议定事项
工作人员可手动添加待议定的事项，具体内容包含会议主题、会议内容、会议地点、会议时间、会议方式等信息。
（2）待办事项
将会议研究讨论的决策和决定回传至系统中，及时转发抄送到相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
（3）事项跟踪
针对议定的会议结果进行跟踪，将日常工作推进情况及时的回传至系统中。
（4）事项审核
针对已经议定和跟踪办理完毕的事项，工作人员可提请领导进行事项结案审批，审批通过的事项将归档保存，审批失败的事项将继续退回责任单位进行处理，也可进行挂牌督办。
（5）查询检索
针对已经录入系统的事项进行查询检索，系统预设查询要求，可以精准查询和模糊查询，并且可以多种逻辑条件进行组合匹配。
3.4.5 新增线索推送模块
对工作单位或个人存在的违纪违法行为线索推送人大、纪委、组织部依法处置。
3.5 维护秩序法治化
3.5.1 新增违法惩治模块
对信访人滋事扰序、缠访闹访及歪曲事实、诬告陷害他人等行为，构成违法治安管理行为或犯罪的，依法予以惩治的信息登记入库。
3.5.2 新增教育疏导模块
对异常信访行为，根据初次、再次、持续不同层次分别推送法治教育手机短信提醒信息。
3.5.3 新增关注人员模块
3.5.3.1 关注人员信息入库
工作人员将关注人员信息登记录入到系统中。
3.5.3.2 关注人员稳控管理
基层工作人员将稳控信息及时登记录入到系统中，包括打卡签到及审核记录、稳控化解记录。
3.5.3.3 关注人员越级预警预测
综合预判该人员是否有可能越级访，对人员进行一星、二星、三星分级标记，提供人员信息预警预测，通过平台发送预警提示信息。
3.5.3.4 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内容主要包括关注人员走访轨迹层级分布、关注人员地区总量分布汇总、关注人员日常稳控打卡情况阶段分析、关注人员稳控复燃情况分析汇总等。
3.6 新增法治化考核模块
系统自动从业务系统中抓取相关数据进行自动分析汇总，并自动生成国家局考核总表。
3.7 新增信访数据档案模块
3.7.1 信访人档案
可查询某一信访人的基本信息、信访情况、信访轨迹等。
3.7.2 信访件档案
可以根据信访件编号、登记时间等搜索初次信访件、重访件、赴省访件、集体访件、扬言件等。
3.7.3 类案事项档案
可以针对某一类事项可以按照时间段、区域范围、责任单位等条件进行查询同类信访件。
3.7.4 关注人员档案
可查询某一关注人员的基本信息、反应诉求信息、历次受理办理情况等。
3.8 新建领导驾驶舱模块
新建领导驾驶舱，为领导掌握全市信访情况提供数据支持。以可视化图表方式，从信访量、重复信访情况、走访情况、诉求热点等维度进行综合分析展示。
新建领导版APP，领导可随时了解到各地区信访量情况、考核指标情况。通过考核预警，领导能够及时有针对性地对重点问题及地区进行指导监督。依托GIS定位和系统自动推送，领导能够及时掌握当前所处地区的信访态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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